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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UPERB SUMMIT INTERNATIONAL TIMBER COMPANY LIMITED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228）

二零一一年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公佈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集團」）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期間」）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及
二零一零年同期之未經審核比較數字。有關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已由公司核數師暉誼
（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審閱。

簡明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收益 36,652 12,936
銷售成本 (26,748) (8,463)

毛利 9,904 4,473
其他收入 1,651 4,212
分銷成本 (910) (1,831)
行政開支 (32,075) (23,55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 (9,970) —
其他開支 — (550)
財務成本 (251) (757)

除稅前虧損 6 (31,651) (18,012)
所得稅開支 7 — (13)

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本期間淨虧損 (31,651) (18,025)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所產生之本期間虧損 8 — (7,091)

本期間虧損 (31,651) (2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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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以下人士應佔：

公司擁有人 (30,977) (25,116)

非控制權益 (674) —

(31,651) (25,116)

公司普通股股權

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9

基本

— 本期間虧損 (0.78)港仙 (0.85)港仙

— 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之虧損 (0.78)港仙 (0.61)港仙

攤薄

— 本期間虧損 不適用 不適用

— 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之虧損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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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間虧損 (31,651) (25,116)

其他全面收入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92,107 32,143

本期間全面收入總額 60,456 7,027

以下人士應佔：

公司擁有人 61,130 7,027

非控制權益 (674) —

60,456 7,027



— 4 —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 60,426 59,790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9,078 2,273

生物資產 12 3,850,563 3,777,057

3,920,067 3,839,120

流動資產

預付土地租賃款 1,557 1,521

應收貿易賬項 13 50 239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1,697 49,46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投資 14,784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37,955 99,964

126,043 151,191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項 14 220 2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36,446 49,286

應付可換股票據利息 1,596 1,345

應付所得稅 1 3

38,263 50,849

流動資產淨值 87,780 100,342

資產淨值 4,007,847 3,939,462

股本及儲備

已發行股本 15 401,907 362,886

庫存股份 (128) —

儲備 3,606,742 3,576,57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4,008,521 3,939,462

非控制權益 (674) —

權益總額 4,007,847 3,93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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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公司資料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公司」）為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簡明綜合中期財

務報表包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及集團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集團之主要業務為

開發及管護其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境內之林木資源。

2. 編製基準

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依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十六適用之披露規定及香港會計準則第

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3. 主要會計政策

集團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用之會計政策與集團於其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集團已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與其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

表並無重大影響。

集團並無提早於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採納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

4. 主要會計判斷及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需要管理層作出判斷、估計及假設，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對會計政策之應

用、資產及負債、收入及開支之呈報金額均造成影響，實際結果可能與該等估計有所偏離。

編製該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在應用集團會計政策時作出的重大判斷及估計不確

定性之主要來源與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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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類資料

(a) 經營分類資料

集團高級管理層認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表現而言，評估持續經營業務之經營表現時應著

重於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因此，管理層認為集團擁有一個呈報分類，即綜合林木業務。

電子消費產品業務已於二零零九年終止經營，並於二零一零年出售。

由於對賬項目被視為不重要，故並無呈列分類資料與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所載資料之對

賬。

(b) 地區資料

由於集團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及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非流動資產大部份來自中國或位於中

國之業務，故並無呈列地區資料。

6. 除稅前虧損

集團持續經營業務所產生之除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已售存貨之成本 26,748 8,463
折舊 430 356
預付土地租賃款攤銷 779 289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 537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251 75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之權益投資公平值收益，淨額 (1,489)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收益 — (4,198)

7. 所得稅開支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持續經營業務

本期間稅項 － 本期間支出
香港 — —
中國 — 13

本期間稅項總支出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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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按本期間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16.5%（二零一零年：16.5%）提撥。期
內，由於集團於香港之持續經營業務並無產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提撥香港利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劃一

為25%（二零一零年：25%）。任何地方之應課稅溢利稅項已根據集團營運之國家（或司法權區）
之現行稅率計算。

8.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八日，公司與Super Giant Assets Limited（由公司主要股東及前執行董事林平
基先生全資擁有）就出售集團之附屬公司E-Today Technology Limited（「E-Today」，該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從事集團之所有電子消費產品業務）之全部權益訂立有條件買賣協議。電子消費產品業

務之出售事項符合集團專注於其林木業務之長期政策。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完成。所出售資產及負債之詳情及出售之損益計算於附

註17披露。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消費產品業務之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業績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收益 204,071
銷售成本 (187,873)
其他收入 832
分銷成本 (6,958)
行政開支 (10,866)
其他開支 (5,664)

除稅前虧損 (6,458)
所得稅開支 (633)

本期間虧損 (7,091)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電子消費產品業務產生之現金流量淨額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 92,356
投資活動 (3,865)
融資活動 (1,012)

8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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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每股虧損

來自持續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下列項目計算：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虧損

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用於

每股基本虧損計算：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30,977) (18,025)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7,091)

(30,977) (25,116)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可換股票據之利息 251 757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虧損 (30,726) (24,359)

應佔：

持續經營業務 (30,726) (17,268)
已終止經營業務 — (7,091)

(30,726) (24,359)

股份數目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86,967 2,964,057

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 公司發行之購股權 422 —
— 可換股票據 464,040 877,656

計算每股攤薄虧損所用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451,429 3,841,713

由於公司發行之購股權及尚未行使可換股票據對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具反攤薄效應，故

並無就攤薄對截至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所呈列之每股基本虧損金額作

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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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0.78港仙（二零一零年：每股0.61港仙），乃根據來自持續經
營業務之期內虧損及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分母計算。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0.24港仙，乃根
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期內虧損及上文詳述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分母計算。

10. 股息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並無派付或擬派股息，而自報告期終以來亦無擬派任何股

息（二零一零年：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於本期間，集團分別就添置家俱及裝置以及在建工程動用約135,000港元及7,182,000港元。截至
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集團就添置家俱及裝置動用約300,000港元。

12. 生物資產

於本期間，集團確認生物資產約15,875,000港元（二零一零年：6,215,000港元），並於銷售成本內
入賬。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於一月一日 3,777,057 3,591,610
直接出售 (15,875) (34,430)
生物資產之公平值變動減銷售成本產生之收益 — 83,498
匯兌調整 89,381 136,379

期終／年終 3,850,563 3,777,057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公司董事經考慮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過往重估金額

列賬之生物資產之賬面值，並估計賬面值與於報告期終以公平值釐定之賬面值並無重大差異。

因此，於本期間並無確認重估盈餘或虧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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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收貿易賬項

於報告期終應收貿易賬項（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30日 10 210
31－60日 10 —
61－90日 — —
90日以上 30 29

50 239

14. 應付貿易賬項

於報告期終應付貿易賬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80日以上 220 215

220 215

15. 股本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零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之10,000,000,000股普通股 1,000,000 1,0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港元之4,019,072,581
（二零一零年：3,628,856,581股）股普通股 401,907 362,886



— 11 —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股本變動如下：

(a)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可換股票據持有人已將其可換股票據轉換成

397,656,000股普通股。

(b)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公司以總代價約2,041,000港元從公開市場購回
7,940,000股公司普通股（「庫存股份」）。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7,440,000股
庫存股份已被註銷。已就賬面值約128,000港元（即購回代價）之餘下500,000股庫存股份作
出獨立披露。

16. 購股權計劃

公司為合資格參與者設有可認購公司新股份之購股權計劃。公司所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概

要乃於公司二零一零年年報內披露。

下表披露公司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於本期間之變動：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授出 購股權 每股

參與者姓名／類別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董事

李志剛 20,000,000 — — — 20,0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2,000,000 — — — 2,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5,000,000 — — — 5,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景濱 7,500,000 — — — 7,500,000 13/10/2007 15/10/2007至 1.94
13/09/2011

2,000,000 — — — 2,000,000 03/03/2008 03/03/2008至 1.59
13/09/2011

10,000,000 — — — 10,0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6,000,000 — — — 6,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10,000,000 — — — 10,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鄭文科 5,000,000 — — — 5,000,000 13/10/2007 15/09/2010至 1.94
13/09/2011

2,000,000 — — — 2,000,000 03/03/2008 03/03/2008至 1.59
13/09/2011

10,000,000 — — — 10,0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10,000,000 — — — 10,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5,000,000 — — — 5,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張偉德 3,000,000 — — — 3,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李湘軍 2,000,000 — — — 2,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朱光前 2,000,000 — — — 2,0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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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一一年 於二零一一年 授出 購股權 每股

參與者姓名／類別 一月一日 期內已授出 期內已行使 期內已失效 六月三十日 購股權日期 行使期限 行使價
港元

顧問 — — —
合計 7,500,000 — — — 7,500,000 13/10/2007 15/10/2007至 1.94

13/09/2011
14,800,000 — — — 14,800,000 03/03/2008 03/03/2008至 1.59

13/09/2011
30,000,000 — — — 30,0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130,000,000 — — — 130,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198,600,000 — — — 198,6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 105,000,000 — — 105,000,000 18/1/2011 18/01/2011至 0.405

13/09/2011
— 30,000,000 — — 30,000,000 14/4/2011 14/04/2011至 0.326

13/09/2011
僱員
合計 29,800,000 — — — 29,8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90,000,000 — — — 90,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54,400,000 — — — 54,400,000 15/09/2010 15/09/2010至 0.285

13/09/2011
600,000 — — — 600,000 03/03/2008 03/03/2008至 1.59

13/09/2011
200,000 — — — 200,000 10/02/2009 10/02/2009至 0.58

13/09/2011
2,000,000 — — — 2,000,000 24/07/2009 24/07/2009至 0.65

13/09/2011

659,400,000 135,000,000 — — 794,400,000

附註

(i) 購股權之歸屬期乃自授出日期起直至行使期限開始止。

(ii) 購股權之行使價可就資本化發行、供股、公司股份分拆或合併或公司股本削減予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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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三日，集團出售其於E-Today之全部股本權益，該公司從事其所有電子消
費產品業務。E-Today於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千港元
（未經審核）

預付土地租賃款 24,788
物業、廠房及設備 157,356
存貨 72,960
應收貿易賬項 86,504
預付款項、訂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39,067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8,293
應付貿易賬項 (59,0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款項 (73,781)
應付稅項 (34,096)
計息銀行借貸 (45,714)

306,373
於二零零九年確認出售組別之減值虧損 (222,571)

83,802
因失去對E-Today之控制權而將其資產淨值
自權益重新分類為損益產生之累計匯兌差額 —

出售收益 4,198

以下列方式支付：

現金 88,000

18.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終，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19. 或然事項

於報告期終，集團並無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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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另行披露之交易及結餘外，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內並無其他與其關連人士之重大交易及結餘。

(b) 集團主要管理人員之賠償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零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短期僱員福利 1,554 2,647
離職後褔利計劃 — —
權益結算購股權開支 — —

已付主要管理人員之賠償總額 1,554 2,647

21. 報告期終後事項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集團宣佈有意收購一間公司不少於51%之股本權益，該公司持有專有
權，可於自二零一一年七月一日起計六個月期間內收購多間主要從事天然氣、採礦及向俄羅斯

買賣貨品之公司之權益。可能收購事項須待完成盡職審查及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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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集團之主要業務為(i)開發及管護其位於中國境內之林木資源；及(ii)分銷、市場推廣及銷售各

類林木產品。

本期間內，集團錄得營業額約36,7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12,900,000港元增加184.5%。營業

額上升主要是由於期內木材採伐及買賣的市場推廣及銷售活動增加所致。集團之股東應佔虧

損為31,000,000港元，較去年同期25,100,000港元增加23.5%。股東應佔虧損上升主要是由於期

內行政開支及就而授出購股權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開支增加。

集團本期間之毛利約為9,9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4,500,000港元）。毛利率下降至27.0%（二

零一零年：34.9%），此乃由於產品組合出現變動所致。

木材採伐及買賣

於本期間，木材採伐及買賣錄得營業額約為36,700,000港元，佔集團營業額之100%（二零一零

年：12,900,000港元。加強市場推廣及銷售力度，令木材採伐及買賣銷售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

電子木材買賣

於本期間，電子木材買賣業務並未錄得任何營業額（二零一零年：無），集團營運之木交所於

本期間仍未為集團帶來收益及溢利。

中國木材價格指數介紹

中國木材價格指數（China Timber Index-簡稱CTI）是由本公司所控中國木材電子交易市場與中

國木材流通協會於二零零八年在國內發起編製的，是目前全球唯一全面反映中國木材市場交

易價格變動情況的綜合指數系統。中國木材電子交易市場與中國木材流通協會一起分析二零

零三年以來中國主要的木材市場數據，採用國際最先進的指數編製模型，以此為基礎開發了

中國木材交易價格指數。

通過三年多的權威發佈與推廣工作，CTI已為中國木材企業、政府主管機構和行業研究機構

廣為接受，成為其分析和把握中國木材市場供需變動規律和價格發現機制的重要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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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進口木材價格指數

價格指數

企業發展

林木業務之營業額及毛利於本期間有所改善。考慮到中國政府對基礎設施之投資推動木材產

品之潛在需求，以及中國持續而龐大之私人及公眾建房需求，相信中國境內蘊藏大量商機。

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公司全資附屬公司奇峰投資（香港）有限公司與一名獨立第三方就可

能收購一間公司之51%股本權益訂立諒解備忘錄，該公司持有收購主要涉及天然氣、礦業及

對俄貿易等業務的多家企業的獨家權利。可能收購事項須待完成盡職調查及取得有關結果以

及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

僱員及酬金組合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擁有約70名僱員（二零一零年：60名僱員）。僱員增加主要是

由於增加銷售人員以配合日益增加之市場推廣及銷售活動所致。薪酬組合是根據僱員之工作

表現、經驗及行業慣例釐定。此外，集團亦為中港兩地之員工參加退休福利計劃。

資本開支

於本期間，集團動用約7,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300,000港元）添置傢俬及裝置，以及進行

在建工程，有關資金乃以內部現金資源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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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本期間，集團以內部產生之資源撥付營運所需。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概無任何

計息借貸（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無）。此外，一持牌放債人於二零零九年十月批出之

貸款額50,000,000港元於期內到期。公司於本期間並無動用該筆貸款。

集團之銷售額及購貨額則以人民幣、港元或美元列值。由於人民幣、港元及美元之匯率頗為

穩定，因此，董事認為集團並無承擔重大之外匯波動風險。於本期間，集團並無為對沖外匯

風險或利率風險而使用任何金融工具。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流動資產約為126,0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51,200,000港元），流動負債約為38,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800,000港

元）。集團之流動比率由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倍上升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約

3.3倍。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4,046,1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990,300,000港

元），負債總額則約為38,300,000港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0,800,000港元），即於二

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之資本負債比率（以總負債對總資產呈列）約為0.9%，而於二零一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則約為1.3%。

展望

儘管日本發生地震及海嘯，加上美國及歐洲經濟遜於預期，導致全球經濟增長整體趨緩，集

團預期其產品之需求於短期及長期仍持續殷切，尤其是中國，此乃由於中國於基礎設施日漸

加大投資力度，以及其人口城市化所致。

其他資料之披露

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或淡倉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在公司或其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之股份及購股權中擁有須記入公司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

條而存置之登記冊或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向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聯交所」）發出通知之權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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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倉

(a) 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所持已發行 佔已發行

董事姓名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股本百分比

李志剛先生 由受控制法團持有（附註1） 32,912,000 0.82%

實益擁有人 165,000 0.00%

33,077,000 0.82%

景濱先生 實益擁有人（附註2） 263,145,137 6.55%

296,222,137 7.37%

附註：

1. 此等普通股乃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Huge Health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Limited（「Huge Healthy」）擁有。Huge Healthy之全部已發行股本乃由李志剛先
生實益擁有。

2. 此等普通股乃由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Magic Stone Fund (China)擁有，合共擁有本公
司1,117,656,000股股份。景濱先生擁有Magic Stone Fund (China)之已發行股本的17.7%，即
擁有本公司263,145,137股股份的權益。

(b) 購股權

佔已發行股本

董事姓名 身份 所持購股權數目 相關股份數目 百分比

李志剛先生 實益擁有人 27,000,000 27,000,000 0.67%

景濱先生 實益擁有人 35,500,000 35,500,000 0.88%

鄭文科先生 實益擁有人 27,000,000 27,000,000 0.67%

74,500,000 74,500,000 2.0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彼等之聯繫

人於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定義）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

擁有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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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購入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份及購股權之權益或淡倉」及「購股權計劃」兩節所披露者外，

於期內任何時間，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滿十八歲之子女概無獲授可藉着購入公司之股

份或債券而獲益之權利，彼等亦無行使有關權利；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亦無訂立任何安排

致使董事可收購在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上述權利。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規定公司存置之主要股東登記冊，除

上文所披露有關若干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權益外，下列股東已通知公司彼等於公司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之相關權益。

好倉

公司每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

所持相關股份

所持已發行 （可換股票據或 佔公司已發行

股東名稱 身份 普通股數目 購股權）數目 股本之百分比

Wider Success Holdings 實益擁有人 — 304,040,000 7.56%

Limited

黃穎女士 受控制法團權益 — 304,040,000 7.56%

（附註1）

Magic Stone Fund (China) 實益擁有人 1,117,656,000 — 27.81%

楊東軍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1,117,656,000 — 27.81%

（附註2）

Win Master Group Limited 實益擁有人 588,470,000 — 14.64%

李光煜先生 受控制法團權益 619,255,000 — 15.41%

（附註3）

家族權益（附註4） 1,000,000 — 0.02%

實益擁有人 6,568,000 —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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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黃穎女士擁有於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Wide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
100%權益。因此，黃穎女士被視作擁有Wider Success Holdings Limited所持304,040,000股相關
股份之權益。

2. 楊東軍先生擁有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Magic Stone Fund (China) 57.69%權益。因此，楊東
軍先生被視作擁有Magic Stone Fund (China)所持1,117,656,000股股份之權益。

3. 此等588,470,000股股份乃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Win Master Group Limited擁有，而
30,785,000股股份乃由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Winc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擁有。
Win Master Group Limited及Wincon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均由李光煜先生100%擁有。

4. 此等股份由Lo Kwan女士（李光煜先生之配偶）擁有。因此，李光煜先生被視作擁有Lo Kwan女
士所持有之1,000,000股股份之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概無其他人士於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任何

其他權益或淡倉。

購買、贖回或出售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於聯交所購回本公司之7,940,000股股份，

總代價為2,033,950港元，以提升每股資產淨值。 於7,940,000股股份中，7,440,000股股份已於

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註銷。購回股份之詳情概述如下︰

已購回普通股 每股股份價格

購回月份 股份總數 最高價 最低價 已付總代價

港元 港元 港元

二零一一年五月 3,395,000 股 0.260 0.260 882,700

二零一一年六月 4,545,000 股 0.255 0.250 1,151,250

7,940,000 股 2,033,950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

買、贖回或出售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期，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

常規守則（「守則」），惟偏離了守則第A.4.1條之守則條文有關非執行董事任期之規定。

守則條文第A.4.1條規定非執行董事應以指定任期委任並須重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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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於公司並無特定任期。然而，彼等均須遵照公司章程細則輪值告

退。據此，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達致此項守則條文之目標。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經

公司查詢後，公司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全期一直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準則。

審核委員會審閱

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職能為審閱及監督集團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控。審核委員會

由公司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

本公司核數師暉誼（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資料。

承董事會命

奇峰國際木業有限公司

主席

李志剛

香港，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分別為李志剛（主席）、景濱（行政總裁）及鄭文科；

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偉德、李湘軍及陳小明。


